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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

編號『主政 01』等 12 案」及「臺北市北投區都市計畫細部

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內編號『細北 02』等 17 案暨修

訂相關管制規定案」公展說明會會議紀錄 

一、 時間：111年 4月 7日(星期四)下午 7時 00分 

二、 地點：臺北市北投區公所 6樓大禮堂(北投區新市街 30號 6樓) 

三、 主席：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張專門委員立立 

四、 出席單位：詳簽到表 

五、 民眾及單位發言要點 

(一) 主席致詞 

各位鄉親大家好，北投區都市計畫經過第一次公開展覽、市

都委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有些案子在審議期間經都市計畫委

員會審議通過，依照規定辦理第 2次公開展覽說明會。若民眾有

具體的建議，請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或上網填寫，大家的意見將帶

給市都委會及內政部都委會審議。 

(二) 民眾一 

1. 關渡捷運站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是陸路交通，大度路因為

交通擁擠的問題有很多規劃，所有的交通問題就是在關渡，

所以大度路到關渡宮是交通瓶頸，一定要打通。 

2. 建議仿效劍潭，應該把關渡捷運站變成多層式的，因為那邊

前面蓋了一棟大樓，應該把它納進去好好的規劃。 

3. 建議關渡舊火車站附近要專案計畫，政府應該主動提出公辦

都更計畫，調查一下有多少店家，政府拿一點錢來做公共建

設，要有前瞻性。將來公寓應該朝 12層樓，而不是只有 4層

樓，而且應該要朝智慧型，譬如太陽能、現代化的遙控設備

等，這些都更都應該好好的規劃，政府該投資一點錢，從電梯

大樓作為全台灣的示範。 

(三) 都市發展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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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辦理都市更新有 2種方式，第 1種方式可以依 87年中央

頒布都市更新條例，劃設都市更新單元，用獎勵容積的方式

辦理。超過 30年的老舊房子，生活機能要改善，可以申請都

更。發展歷史悠久地區，因為產權分布複雜，可以成立都更

會，或是找實施者協助，詳情可到都更處網站查詢相關成功

案例。 

2. 第 2 種方式是循危老條例辦理，經過結構安全性能評估有危

險之虞，無論建築基地面積大小，向建管處申請重建計畫，可

以加速重建。 

3. 所以從全盤的地域上的考量，更新處及建管處可以提供諮詢，

就個別基地給予不同的初步評估適合之程序。 

(四) 民眾二 

1. 細北 02前面機關用地變商業區，過去因為回饋的問題談不攏，

所以牽扯到旁邊。 

2. 細北 03有一個七虎公園，七虎公園如果要復原的話，上面有

五層樓的私人住宅，為什麼不一起都更，因為這塊土地不大，

而且緊鄰在一起，旁邊又接公園。如果前面商業區開發完，後

面住宅區再去規劃的時候，後面全部都會散了。都發局針對

七虎公園的立場要明確，七虎籃球場要還原過去的文化景觀

的話，那棟建築物要怎麼處理？這個是一體的事，不能將一

塊地切成三塊，既然要規劃為什麼不整塊土地一起規劃？後

面又細北 02，再來又還有細北 03，還牽扯到七虎球場。既然

都發局要規劃這個地方，要做都市計畫變更，是不是可以一

起規劃。 

(五) 都市發展局回應 

1. P20地區自 90年代提出相關都市計畫變更，但因公共設施負

擔比例過高，導致都市更新無法整合，這次北投通檢針對這

部分做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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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築基地要指定建築線才能建築，因部分裡地未臨路，所以

細北 02變更案是由住 3變更為計畫道路，將原本住 3的容積

調派到同一個土地所有權人的土地，分區改為住 3(特)，雖然

是分區名稱不同，但透過整合一樣可以都市更新。 

4. 細北 03原本是住 3，但為完整保留七虎籃球場歷史建築範圍，

劃設為公園用地，透過容積調派方式，將原住 3 容積調派到

同一所有權人的土地，所以分區名稱不一樣。透過整合都可

以有完整的建築基地，不會因為分區不同，就受到建築基地

範圍的限制。 

5. 在主要計畫部分，因為細北 02 和細北 03 主要計畫皆是住宅

區，因此不需要變更，也不用變更回饋，和主北 02是由公共

設施用地變更為可建築用地，須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變更回

饋不同。如果需要瞭解更多細節，可以再解說。 

(六) 民眾三第 1次發言 

我是光明路 P20號道路（細北 05），這個案子沒有辦法整合

關鍵點在哪裡？我的土地在臨路光明路一路 149 號一直到

131號，光明路上沿路的住戶都是民國 37年蓋的商店，蓋到

現在被劃為公共設施用地，第一銀行和市政府是最大的地主，

都希望我們開放一起配合，我一直說回饋是後面土地的事情，

不是前面的事情，你如果不蓋，我現在還是在住、還是在經

營，從民國 37 年到現在還是在做。從民國 37 年蓋到現在，

叫我配合來捐出 48%，我捐出去就只剩下一點點而已，後面沒

蓋的土地，叫我們來負擔，這樣對嗎？如果要整合最好是把

37年以前蓋的前面臨路的另案辦理。 

(七) 陳里長 

各位鄉親大家好，他們是面臨光明路的地，但是陽明山管理

局劃為機關用地，現在又變成商三特，商三特容積率 400%，

然後現在給人家 487%，最後結果如果談成都更案要回饋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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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現在住的一二樓，誰要跟他們蓋？所以光明路整條路都

希望大地主第一銀行回饋給這些臨道路的地主。 

(八) 都市發展局回應 

1. P20 更新單元原以公共設施用地為主，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

可建築用地依規定要回饋，但因為 P20 更新單元公共設施用

地比例比較高，所以將多負擔的土地用容積調派的方式回歸

給各位地主，所以提高商 3特容積率。 

2. 臨路的地主在未來都更整合的時候，可以和實施者溝通，請

實施者考慮到大家的權益。 

(九) 民眾三第 2次發言 

1. 這裡都更一直沒有辦法執行，就是因為沒有辦法讓第一銀行

直接出來面對，要透過實施者。我願意看到北投這塊地能夠

發揮它的功能性出來，但是這整塊地，如果第一銀行換成是

國泰或者是其他私人銀行的話，我相信他會讓利。在臺北市

政府都市發展局開會的時候，主持人也贊成這一點，希望一

銀能夠對這塊地，就是他後面沒臨路的地，我們其他私有地

主前面整排都臨路，一銀要給臨路的人優待，不可以讓臨路

負擔那個 48%，這樣這塊地才可以一起來開發。 

2. 另外估價的問題，這個差額目前太小了，差額不足以彌補那

48%，每一個臨路的面積都差不多二三十坪而已，扣掉將近 50%

的話，剩下差不多十幾坪而已，為什麼要一起蓋？他一定不

同意的啦。所以我建議市政府直接跟一銀談，叫一銀直接開

會，不要老是叫實施者，因為有權力的是一銀，我們希望說跟

一銀面對面大家來溝通，一銀從來不出面，只派一個小科員

來，他也沒辦法解決。因為我有私底下跟一銀談過，他說他願

意讓利，怎麼讓？市政府要做一個仲裁，做一個溝通協調，把

前面跟後面，做一個實際上的比例訂出來，這樣才有辦法。 

(十) 都市發展局回應 



5 

1. 都更前都要先進行估價，會計算臨路及未臨路的土地價值，

在權利變換階段都會考量，有需要都可以向都更處洽詢，未

來在實施者進行整合時，地主都可以充分的溝通協調。 

2. 都市計畫要先有一個發展定位，先確定變更內容以後，再繼

續執行都更的程序。 

(十一) 民眾四 

1. （細政 04、05）前面二十幾戶的老百姓，都市計畫民國 52年

列為政治作戰學校，細政 04 前面那一部分，在 76 年變為住

宅區，那時候的國防部作戰學校說不用那個地，願意變更為

住宅區，那時候就變更為住宅區。70多年到現在都沒有列入

市地重劃，20 幾戶的地都臨中央北路二段，都有建築線的，

而且我們這塊地不要調降市地重劃重分配。那我的只有十坪，

很多鄰地也都是很小。 

2. 另外後面細政 05，本來整塊都是住宅區，後面那一塊因為有

作戰學校校長住在那邊，還有一個防火巷，後面有一塊地被

老百姓占用。後面當時都市計畫沒有變更為住宅區，這次變

更住宅區要回饋，前面細政 04 要回饋 30%，非常沒有道理。

我們是貧民窟，不是財團，希望市府體諒。 

(十二) 民眾五 

（細政 04、05）這塊地本身上面寫著居住，之前我們沒有市

地重劃，現在改成住宅區，反而要回饋 30%。但是現在大家的

意願說我們 20幾戶，其實平均最大的坪數只有 20坪，那 20

坪的建蔽率 45%、容積率 225%，能蓋多少？事實上我們房子

根本不可能動，因為我們一二樓是 20坪，你把它改成第三種

特，而且要回饋 30%，你的容積率只有 225%，事實上根本跟

不上我們現在的面積，那怎麼可能重劃？我們 20幾戶，總共

也幾十坪而已，一個人十幾坪而已。 

(十三) 都市發展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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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主政 01（細政 04）變更案原本是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

並規定以市地重劃方式辦理，後來東側基地的土地已經重劃，

剩這塊土地未辦理重劃，本次通盤檢討考量本案土地產權細

分，且地上物密集，因此規定應回饋 30%公共設施用地部分，

如回饋面積過小，得以代金方式辦理。 

2. 依臺北市通案性規定，公共設施用地變更為住宅區應回饋 30%

公共設施用地，針對這部分如果還有意見，可以再將相關陳

情內容以書面或線上填寫意見方式，提供到都委會討論。 

(十四) 民眾六第 1次發言 

1. 我是關渡捷運站地主的女兒（主關 01），關渡捷運站舊社區

父親已經如火如荼整頓了大概 17年的時間，整頓人數七到八

成，但是從工業要變成商業區的門檻，鄰地的問題，還有同意

數的人數的問題一直不能解決，我發現那個門檻，是一個很

高的門檻，因為牽扯到政府都市發展的利益、回饋，還有當地

地主的開發的方向。我們認知的開發跟重建的一個方向，其

實我對於要走什麼方向，很難去處理。因為現在大概整合剩

兩三成而已，是不是能夠為關渡捷運站旁邊這個老舊社區派

專案小組的人員，幫我們把這兩三成的人，把他價值、開發方

向去做說明。因為熬了十七年了，我覺得不該再浪費時間，像

剛剛一個伯伯說，二十歲到現在八十歲，我父親也是八十歲

了，他搞了他一半的青春歲月，就是為了在地地主要開發。因

為他看到旁邊，這麼多人都在走一個幸福美滿，因為大家都

要過好生活，很簡單，過好生活並不是說那個錢財有多少。 

2. 所以那個錢財的利益必須要由政府機關給我們一個方向，因

為像鄰地的問題，前面就是我的表弟，可是表弟這麼親都沒

有辦法。父親是一個長輩，父親已經跟他彎腰下跪跟他懇求

了，沒有談和的協同共識，談都談不攏，因為他認為政府給我

一個非常有價值的鄰地，我就是贏家了，你在旁邊你要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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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什呢？事實上我覺得怎麼會有一個人對都市開發的眼界是

這麼淺薄的？所以我請求都發局長官，能不能為關渡捷運站

這個地方出手，以我們百姓要很久才能達到你們的效益。 

3. 其實幾乎都已經達成共識，鄰地還有同意數那些小小的細節，

我認為因為那小小的幾坪去卡大家，我覺得浪費很多時間跟

生命在這裡。不然關渡捷運站旁邊，我覺得應該由公權力出

手是不難的。 

4. 現在就是分期分區，但是還是牽扯到那個鄰地旁邊的那一些

小分區，因為他鄰地就會覺得說我不會有任何妥協、共同開

發的認同。 

(十五) 都市發展局回應 

96年北投區都市計畫通盤檢討過去在內政部討論時，即提出

變更工業區為商業區方案，但並沒有明定可以分期分區，因

此這次通盤檢討在計畫書裡規定後續提送細部計畫時可以劃

分為若干個單元，並得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只要分期分區

範圍面臨道路或指定建築線有案之現有巷道，且不會影響鄰

地開發，這部分如有需要協助，都可以向更新處洽詢。 

(十六) 民眾一第 2次發言 

1. 主關 01這個地方一定要政府出來，不要用這些人來整合。政

府要提出一個辦法，讓每一個住戶去調查他們產權多少，所

以政府要有一個專案，關渡專案如果成功的話，遠遠超過社

子，因為關渡是一個通往北淡交通非常重要的交通幹道，所

以政府要當作一個示範區。所以建議定出一個標準，將來公

寓一定要有 12層樓，上面一定要有太陽能，每一個住戶要預

留智慧住宅管線，要超前部屬。 

2. 我覺得容積率早就該廢掉，韓國為什麼建設超過臺灣？韓國

人當新的舊區要改建時，一定比上一次的興建要更好。我們

是被容積率綁死了，公寓一定要電梯大樓，好多老年人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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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辦法上下，那個四層樓怎麼坐電梯，所以全部要規定。一

定要 12層以上，上面一定要有太陽能板，德國規定新蓋的房

子一定要有太陽能板，應該從公家機構學校做起。 

(十七) 民眾六第 2次發言 

再反應一下，關渡捷運站這個小小的老舊社區，關渡站旁邊

有全臺灣最大的企業，華碩、和碩、和信醫院、還有賓士，這

麼大的企業都在關渡捷運站的出口處，他是一個引領風騷，

這個是取決於南港的下一個就是關渡的區塊。但是老舊社區

這個地方，你拐個彎星巴克一走下去，你會覺得奇怪怎麼是

兩段世界，他的差異性就是這麼的大。所以關於政府極力地

想要都市更新開發，我是認為麻煩長官協助我們一點點公權

力，很快的那塊地方就能夠達成大家彼此的共識。 

(十八) 都市發展局回應 

這次都市計畫通盤檢討考慮到整合的問題，因此採都市更新

方式辦理，後續由土地所有權人整合，採分期分區方式辦理。 

(十九) 民眾七 

1. 這邊代表中租建設為細政 07珠海市場預定地做陳情的發言。

這個基地在 77 年徵收後，因為徵收後未開闢於 82 年還給地

主，迄今二十年多次的公私合作都沒有結果。不過也很順利

的在去年開始了案子的重新討論，再次確認權責機關市場處

現在並沒有開闢計畫。考量土地權屬公私夾雜之下，目前的

基地面積 50%以上也是屬於貴府的，那希望是不是考量當初

設為市場預定用地後，又在多年閒置之下，貴府是否在百分

之百所有權人同意下，用地變更以公辦市地重劃辦理。 

2. 另外一個部分是有關重劃辦理前的廢止徵收部分，因為相關

實質所有權都已經超過原本的申請期限，是不是也建請貴府

考量個案的情形下，已經沒有發回的必要，依照土地徵收條

例第 49條積極加速處理廢止徵收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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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這邊站在公私地主共好的原則，希望依循這次的北投通

盤檢討，做用地解編變更。最後再次聲明這個案子其實已經

閒置了三十年，也經過很多次的公私洽商合作都沒有結果，

請貴府在公辦市地重劃辦理外，積極的加速廢止徵收程序，

以利本案後續的推動，回復土地所有權人權益。 

(二十) 都市發展局回應 

珠海市場變更案（細政 07）在這次通盤檢討規定以市地重劃

方式辦理，但因涉及公私有產權，因此在都市計畫方面先確

定變更方向，之後再來討論公辦市地重劃的可行性。另外有

關於發還的問題，是都市計畫變更後的程序，因此先確定都

市計畫內容後，才能執行後續的開發方式及土地發還等內容。 

六、 結語 

最後再提醒民眾，若有具體的建議，請將意見以書面方式或

上網填寫，供都委會審議，感謝大家參加這次公展說明會。 

 

七、 散會（下午 8時 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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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會議實錄 

  

  

  

  


